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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市监魏〔2024〕5 号

★

许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魏都区分局

关于印发魏都区 2024 年食品安全抽检

监测计划的通知

分局相关股室、各市场监管所、各有关承检机构：

根据市局相关要求并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分局制定了《魏都

区 2024 年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

施。

2024 年 2 月 26 日

许昌市
市场监督管理局 魏都区分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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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都区 2024 年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食品安

全监管的决策部署，依法、科学、规范做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

作，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，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

工作打下坚实基础，根据市局《许昌市 2023 年食品安全抽检监

测计划》，结合我区监管工作实际，制定魏都区 2023 年食品安全

抽检监测计划。

一、工作原则

2024 年，我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坚持统一制定计划、统一

组织实施、统一数据报送、统一结果利用原则，确保抽样规范，

检验结果科学公正、真实准确;聚焦我市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食

品安全问题，坚持问题导向，专项抽检与常规抽检相结合，从时

间、区域、品种上推进均衡抽检，减少低风险食品的抽检频次;

坚持食品抽检两级分工、各有侧重、不重不漏，尽量避免重复抽

检;坚持检管结合，发挥食品抽检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作用，

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,推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落实食品

安全主体责任，促进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我局计划抽检预包装食品、餐饮食品、食用农产品等 33 大

类共 1070 批次，其中食用农产品抽检完成数量 600 批次（各监

管所抽检任务见附件 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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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抽检品种及项目

根据市局抽检计划分工，我局主要负责抽检魏都区范围内食

用农产品（销售环节），餐饮食品，以及“三小”(小作坊、小摊

贩、小餐饮)食品，根据监管需要，适当抽取其他食品。

检验项目参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省局确定的检验项目执

行。食用农产品抽检，检验品种和项目为总局确定的必检品种和

项目，同时根据监管需要，确定不少于 2 个可选项目，必检和自

选项目需报省局审核。

（二）抽检时间和频次

原则上，要全年均衡完成抽检任务。季节性生产销售的食品

或存在季节性质量安全风险的食品在相应季节增加采样量，节令

性食品在节前开展抽检工作。分局计划 6 月底前完成总任务的

45%（约 500 批次），12 月 15 日前完成 100%（1070 批次）。增加

对以往检出不合格产品企业的抽检频次，对于上一年度检出不合

格食品的企业，至少增加 2 批次；对于连续 2 次检出不合格产品

的，属地监管所要对相关企业进行重点监管。

（三）抽检区域、环节和场所

抽样地点应覆盖全区。不断加强食品集中交易市场、食品问

题多发区域以及中小学校园及周边等重点区域的抽检工作。

抽检的样品主要在流通环节购买，流通环节未抽到的样品，

可在生产环节抽取。流通环节抽样应涵盖批发市场、农贸市场、

商场、超市、小食杂店等不同业态。餐饮环节抽样重点为学校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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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幼机构食堂以及中央厨房、集体用餐配送单位、旅游景区餐饮

服务单位等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抽检规范

为进一步规范食品抽检工作，便于各级部门加强过程管理，

按照省、市局要求，分局统一使用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

统，并要求承检机构进行电子签名认证，确保能够出具有法律效

力的电子版检验报告。抽样单格式、编号规则和检验报告格式等

参照国家总局要求确定。抽检机构尽量建立相对分离的专门抽

样、制样、检验队伍，实现内部“小分离”,采取“盲检”的形

式组织实施食品抽检监测。

（二）数据报送

抽检数据均应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限和规范要求进行报送。发

现不合格样品中含有非食用物质或其他可能存在较高风险或急

性健康风险的，承检机构应当在确认检验结果后 24 小时之内报

告。抽检数据检验完成后，按要求将检验结果上报“国家食品安

全抽检监测信息管理系统”。

食用农产品抽检数据检验完成后，按要求将检验结果上报

“国家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系统”。

（三）核查处置

各市场监督所收到不合格食品检验报告后，应根据相关规

定，及时启动对不合格食品及其生产经营者的核查处置。各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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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所应在 90 日内完成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工作。

不合格食品可能对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,核

查处置工作应当在 24 小时内启动。存在违法行为的,依法严厉查

处,需要协助调查的,应主动与相关部门联系开展调查。发现涉嫌

犯罪或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,应当及时移送 (交)。

（四）信息公布

分局将按照省、市局要求公布食品安全抽检信息，公布内容

包括产品合格信息和不合格产品信息。其中，产品合格信息主要

包括标称生产企业名称、地址，被抽样单位名称及所在省份、产

品名称、规格、生产日期/批号等，并注明该产品合格信息仅指

本次抽检标称的生产企业相关产品的生产日期/批号和所检项

目。不合格产品除以上信息外，还包括标称产品商标、被抽样单

位名称与地址、不合格项目及结果和检验机构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分局相关股室、各市场监管所要高度重视食品监督抽检工

作，加强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。积极配合完成我局承担的国家食

品安全监督抽检抽样工作及市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。

各市场监管所要将监督抽检工作与日常监督检查相结合，加

大食品快检频次及范围，针对快检及日常监管中发现的可能存在

食品安全隐患的食品开展针对性抽检，提高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

作效能。

食品安全抽检工作标准高、要求严，各市场监管所要坚持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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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导向，有效进行监检结合，抽样过程中如发现企业停产的要说

明原因并作书面记录，长期停产的要进行生产条件的复核确认，

复检与检验结果不一致的，应认真分析原因。监督检查、抽样检

验人员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，不得在开展检查、抽样工作前事先

通知被抽检单位，不得接受被抽检单位的馈赠，不得利用监督抽

检工作开展有偿活动、牟取不正当利益。对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一

律停止承检工作，并做相应处理。

参与抽检工作的市场监管所、抽样单位、检验机构及其工作

人员应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抽样、检验和结果上报，不得随意更改

数据信息，不得瞒报、谎报、漏报检测数据，确保结果的真实、

客观和准确。参与抽检监测的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，不得擅自向

任何组织或个人泄露发布抽检工作相关信息，如有违法依法处

理。

根据抽检工作具体要求的变动和进展情况，分局可对抽检计

划进行适当调整和补充。

魏都区分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联络人：蒋跃莉 李 慧

联系电话：0374-5056318

附件：1.2024 年魏都区分局各监管所抽检任务分配表

2.2024 年省及省以下食用农产品必检品种、项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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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4 年魏都区分局各监管所抽检任务分配表

监 管 所 计划抽检批次 其中食用农产品抽检批次

东 大 所 85 48

西 大 所 90 50

西 关 所 90 50

南 关 所 90 48

北 大 所 100 56

文 峰 所 90 50

新 兴 所 125 73

五 一 路 所 100 56

魏 北 所 55 31

高 营 所 55 31

丁 庄 所 55 31

颍昌、灞陵所 135 76

合 计 1070 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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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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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魏都区分局 2024年2月26日印发


